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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696号文注册募集，于2016年9月29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根据《关于国投

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及《基金合同》，本基

金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4月4日，于2018年4月5日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

务所于2018年4月5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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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国投瑞银瑞达混合 

3、基金代码：003158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16年9月29日 

6、最后运作日（2018年4月4日）基金份额总额：5,657,531.72份 

7、基金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 4月 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 年 4 月 4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9,102,710.68 

存出保证金 6,569.82 

应收利息 5,534.34 

资产总计 9,114,814.84 

负债：  

应付赎回款 2,915,161.77 

应付管理人报酬 2,082.53 

应付托管费 347.09 

应交税费 177.80 

其他负债 376,3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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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3,294,105.0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657,531.72 

未分配利润 163,178.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20,709.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114,814.84 

注:报告截止日 2018年 4月 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1.0288元,基金份额总

额 5,657,531.72份。 

 

四、 清算事项说明 

1、基本情况 

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696号文《关于准予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的注册，由基金

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6年9月29日正式生效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401,647,172.93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期。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包括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次级债、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

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

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8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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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根据《关于国投

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及《基金合同》，本基

金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4月4日，于2018年4月5日起进入清算期。 

2、清算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

人大会。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60个工作日（自2018年1月4日起至2018年4月4日止）

低于5000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3、清算起始日 

根据《关于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本

基金于2018年4月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故本基金清算起始日为2018年4月5日。 

4、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

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基金管理人编制清算报表是为了呈报本基金全体份额

持有人以及中国证监会使用。因此，清算报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

，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 

 

五、 清算情况 

自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0日止的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基金资产处置、负债清

偿及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如下： 

1、 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人民币6,569.82元，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

付，并已于2018年4月19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5,534.34元，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

4,089.28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3.77元、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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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应收赎回款利息人民币1,437.09元。其中，应收赎回款利息人民币1,437.09

元已于2018年4月10日收回并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截至2018年4月20日应收利息

余额为人民币6,360.23元，其中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6,347.46元、应收结算

备付金利息人民币3.77元及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9.00元，基金管理人以自

有资金先行垫付，并已于2018年4月19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的

资金将于清算期后的结息日后退还给基金管理人，实际结息金额与垫付金额的尾

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 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2,915,161.7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9

日支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2,082.5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7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347.0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7日支

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177.8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4月11日支付。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376,335.84元，包括基金已预提的信息披露

费人民币256,562.24元、应付赎回费人民币8,773.60元及基金已预提的应付审计

费用人民币111,000.00元。其中，应付赎回费人民币8,773.60元已于2018年4月9

日支付；信息披露费人民币256,562.24元已于2018年4月24日、5月3日和5月10日

支付；应付审计费用人民币111,000.00元已于2018年4月13日、4月24日支付。 

 

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18年4月5日至 

2018年4月2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1） 2,534.56 

清算收入小计 2,5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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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小计（注2） - 

三、清算净收益 2,534.56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

存出保证金利息及赎回款利息。其中，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2,258.18元、存出保证金利息人

民币4.80元已于2018年4月19日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赎回款利息人民币271.58元已

于2018年4月10日收回并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注2：根据《关于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同终止的公

告》，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

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六、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4月4日基金净资产 5,820,709.81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534.56 

二、2018年4月20日基金净资产 5,823,244.37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2018年4月2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5,823,244.37元，根

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关于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及基金合

同终止的公告》，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本基金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4月21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算速度，基金管理人已于2018年4月19日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

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

产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七、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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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八、 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46层 

存放网址：http://www.ubssdic.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咨询电话：400-880-6868 

 

 

 

国投瑞银瑞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6月1日 


